大铲湾蓝色未来科技园第7栋第1、3、4层公开招租公告
 
	序号
	内容
	招租说明

	1. 
	招租人
	深圳市大铲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出租资产名称
	宝安区西乡街道海灵路与海宴路交汇处蓝色未来科技园7栋第1、3、4层。

	3. 
	出租资产位置
	宝安区西乡街道海灵路与海宴路交汇处蓝色未来科技园7栋第1、3、4层。

	4. 
	出租资产面积及计算依据
	招租面积： 6329.73 ㎡（本次招租面积以此面积为准）（二楼暂时为空置状态）

	5. 
	招租底价
	51元/㎡/月
	出租期限
	5年

	6. 
	招租低价的确定依据
	《大铲湾蓝色未来科技园物业房地产租金估价报告》

	7. 
	租金的递增
	从合同签订后的第  4  年起，每个月每平方米租金单价在上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  5   %。

	8. 
	物业管理费
	9.5元/㎡/月。

	9. 
	水电费
	水费、电费由承租方在合同期与园区物业管理单位按月结算，以园区物业管理单位的书面缴费通知单为准。

	10. 
	空调费
	/

	11. 
	其他费用
	/

	12. 
	租金支付方式
	[image: IMG_256]一年一付  [image: IMG_257]一季一付  √一月一付

	13. 
	出租期限
	5年 ，包含免租期。

	14. 
	免租期
	4个月。

	15. 
	经营业态限定
	[image: IMG_258]无用途限定
√用途限定为  研发、办公                       

	16. 
	出租资产用途
	[image: IMG_259]商业  [image: IMG_260]工业  [image: IMG_261]住宅  [image: IMG_262]办公  √其他

	17. 
	出租资产现状
	√空置  [image: IMG_263]在租  [image: IMG_264]新置

	18. 
	出租物业装修情况
	√毛坯  [image: IMG_265]简装  [image: IMG_266]精装

	19. 
	是否允许承租人对
物业进行二次装修
	[bookmark: _1678823526]√是  [image: IMG_267]否

	20. 
	是否涉及优先承租权
	[image: IMG_268]是  √否

	21. 
	租赁保证金
	3个月租金（以最终成交价计算），签署《租赁合同》5个工作日内支付。

	22. 
	其他
	[bookmark: _1678823514]招租底价不包括承租人额外向物业管理单位缴纳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3. 
	竞价人应具备的
资格条件
	[bookmark: _1678823515]1.意向承租方须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单，本项目招租公告发布之日后增加注册资本达到本数的无效）。
2.意向承租方及其控、参股公司、分（子）公司等关联公司或实际控制人与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出租方之间无任何形式的法律诉讼或其他纠纷。
3.意向承租方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近三年内没有违法经营记录、无较大安全责任事故，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为准）。

	24. 
	是否允许联合体竞价
	是否接受联合体竞价：[image: IMG_269]是    √否

	25. 
	是否允许转租、分租
	是否接受转租、分租：[image: IMG_270]是    √否

	26. 
	招租方式
	√公开竞价（价高者得）  [image: IMG_271]公开竞标（综合打分）

	27. 
	竞价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公告截止日17:00前（以到账时间为准）

	28. 
	竞价保证金金额
	968448.69元（三个月）

	29. 
	招租公告发布途径
	深圳阳光租赁平台；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30. 
	需要承租方接受（或承诺）的事项
	1.承租方必须与出租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并出具《消防安全承诺书》，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
2.承租方在进行租赁物业装修前，必须报出租方审核装修方案及装修设计平面图、消防及水电施工等图纸。装修的报批、验收等手续及有关费用由承租方自行负责，并及时将消防等相关部门的审批、验收合格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后提交给出租方。
3.承租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法律、法规，依法纳税，必须以承租方的名义按本招租信息内容，自费、自行向政府部门申报与实际使用用途相符的经营相关证照、手续或批文，办妥各项审批手续。
4.承租方须接受《园区服务协议》及其附件的条款及文本内容，出租方有权在签订《园区服务协议》及其附件之前对不影响租赁合同实质性条款作适当的调整，《园区服务协议》及相关附件以双方最终签署版本为准。
5.承租方须与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费9.5元/㎡/月，水费、电费由承租方在合同期与园区物业管理单位按月结算，以园区物业管理单位的书面缴费通知单为准（其中水单价根据水务局水费通知单，用户水费金额（含税）=用水单价×实际用水量×1.05；园区用水损耗分摊为用户当月实际用量的5%。用电单价根据供电局电费通知单，用户当月电费金额（含税）= 客户申报容量*22+供电局缴费通知单电度电费/变压器低压总用电量*客户实际用电量）。
6.履约保证金：3个月租金（以最终成交价计算），签署《租赁合同》5个工作日内支付。
7.租金支付方式：承租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出租方交纳计租起始当月的租金，以后每月度含税租金须于每月5号前向出租方支付，如该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假日（不含双休日），则支付日期顺延至假日后的第1日。
8.承租方应在收到《公开招租结果通知书》之日起的30个自然日内签订租赁合同，如因承租方原因未按期签约或未签约则视为承租方违约，招租保证金不予退还，出租方有权重新出租物业，且无需对承租方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31. 
	合同格式
	招租人可自行提供合同格式，如有特殊条款请列明并提供补充协议格式。

	32. 
	其他说明
	1.意向承租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承租资格并没收招租保证金：
（1）意向承租方在被确认为最终承租方后不按约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
（2）与其他意向承租方进行串通报价或联合统一报价影响公平公正的；
（3）提供虚假主体材料和证明文件等材料的；
（4）存在其他违约情况的。
2.本物业用地性质为对外交通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用途为仓库，本次出租用途为研发、办公，出租方按现状移交物业，承租方须在公告期内完成现场踏勘，报名前应充分了解物业本身及周边的相关情况，并认真研阅招租信息的全部内容以及当地的政策，意向承租方自愿报名参加物业承租的，视为已对物业查验、知悉并且了解物业整体情况。
3.承租方需自行负责从园区地下变配电房低压柜接至租赁物业的电力电缆、桥架及相关配件等的建设，并承担相关费用。
4.若承租方放弃承租资格、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租公告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成交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出租方可取消承租方承租资格，招租保证金不予退还，出租方有权重新出租物业，且无需对承租方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5.意向承租方在报名前知晓并了解，本租赁物业权属于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铲湾公司”），现已委托深圳市大铲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管公司”）招商运营管理，由商管公司代为实施本租赁物业招商（租赁）公开招租程序及办理相关手续等，由大铲湾公司与意向承租方签订《园区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并开具发票，大铲湾公司有权将租赁合同及相关附件的权利义务转给关联企业。
6.租赁期内，免租期内减半收取承租方4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即按物业管理费4.75元/㎡/月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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